
东北电力大学招生章程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

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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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C_97_E7_94_B5_E5_c65_204679.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

为了保证东北电力大学普通本专科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规

范招生行为，提高生源质量，维护考生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和教育部《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

工作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配合“阳光工程”的实施，结

合东北电力大学招生工作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章程。 第二

条 学校的校名全称为东北电力大学，部标代码为10188，英文

名称为“ Northeast Dianli University ”。 第三条 我校1949年建

校。原隶属于国家电力公司（原能源部、电力工业部）

，2000年起实行“中央与地方共建，以地方管理为主”的模

式，隶属于吉林省政府。2004年被确定为吉林省重点大学

，2005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东北电力大学。 第四条 学

校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，目前拥有32个硕

士点，32个本科专业，18个专科专业。2003年国务院学位办

批准我校以联合培养、计划单列的方式招收博士研究生。本

科专业覆盖了工学、管理学、文学、理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

经济学等七个学科门类，是一所在全国30个省区招生的公办

多科性大学。 第五条 学校本部地址是吉林省吉林市长春

路169号，博士、硕士、本科、专科专业均在校本部就读。 第

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学校成立由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

门负责人组成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贯彻执行教育

主管部门的有关招生工作政策，研究制定学校招生工作实施

细则，领导、监督招生工作的具体实施，协调处理招生工作



中的重大问题。 第七条 招生就业处为校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

，其主要职责是执行学校制定的有关招生工作的规定和实施

细则，编制招生计划，组织招生宣传和远程网上录取工作。 

第八条 学校成立由校纪委书记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

招生监察办公室，负责监督招生政策的贯彻落实、招生录取

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。 第九条 

学校招生就业处的通讯地址是：吉林省吉林市长春路169号 邮

编：132012 咨询电话：0432-4806749 传真：0432-4882667网址

：http://www.nedu.edu.cn 第三章 录取批次 第十条 艺术类本科

在提前批、艺术类批次中录取； 第十一条 其他普通本科除辽

宁省为重点本科批次的B类，河南、内蒙古、山东、黑龙江（

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、热能与动力工程两个专业）在重点批

次录取以外，均在一般本科批次录取。国际合作办学的国际

经济与贸易专业按国家规定批次录取，一般专科专业在“专

科一批”或“高职专科”批次录取。 第四章 录取原则 第十二

条 执行教育部规定的“学校负责，招办监督”的录取体制，

在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下，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招生委

员会统一组织录取。 第十三条 我校根据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

市）生源情况确定提档比例，提档比例一般控制在招生计划

的120%以内。 第十四条 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

检查合格、统考成绩达到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，符合我校提

档要求的情况下，依据考生专业志愿和实际高考分数，按“

专业级差”方式由高分至低分顺序录取。专业志愿级差视本

年当地生源情况而定，专业级差分数原则上一般为 5 分，同

时参考相关科目成绩。考生所有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，若

服从专业调剂，则根据考生各科成绩和报考其他院校的专业



志愿情况调剂到其他专业录取，否则，作退档处理。 第十五

条 在第一志愿优秀生源不足的情况下，在各省市政策范围内

接收服从专业调剂的非第一志愿高分考生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